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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市卫生健康局   南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南安市总工会   南安市妇女联合会关于
印发 2023年南安市妇幼健康职业
技能竞赛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市直医疗卫生单位：
为全面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和水平，切实保障母婴安全，根据《泉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泉州市总工会 泉州市妇女联合会关于印发2023年泉州市妇幼健康职业技能竞赛实施方案的通知》（泉卫妇幼〔2023〕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市卫健局、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和市妇联联合制定《2023 年南安市妇幼健康职业技能竞赛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市卫健局联系人：钟金伶，联系电话：86381292
市人社局联系人：李锦程，联系电话：86353213
市总工会联系人：黄婧阳，联系电话：86356677
市妇联联系人：卢婷婷 ，联系电话：86382271


南安市卫生健康局     南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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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安市总工会              南安市妇女联合会

2023年9月27日
（此件主动公开）






2023年南安市
妇幼健康职业技能竞赛实施方案

一、竞赛目的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广泛深入开展符 合新时代特点的妇幼健康系统职业技能竞赛，营造学知识、练本领、强技术、夯基础的浓厚氛围，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用，激励妇幼健康系统广大职工提高理论水平、业务技能和职业素养，推动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组织机构
“2023 年南安市妇幼健康职业技能竞赛 ”由南安市卫健局、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和市妇联联合主办。竞赛成立全市妇幼健康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组委会 ”，组成人员详见附件 1），负责竞赛组织领导工作。组委会下设办公室、专家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市卫健局基层与妇幼健康科，负责竞赛筹备及组织工作；监督委员会由市卫健局机关党委（纪委）、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市妇联、市妇幼保健院纪委有关负责同志组成（组成人员详见附件 2），负责监督竞赛过程，确保公平公正；专家委员会由妇幼健康相关领域专家组成（名单另文下发），负责市级比赛命题、问题解答和竞赛评判等工作。
三、竞赛内容
竞赛设“危重孕产妇救治 ”“危重新生儿救治 ”“宫颈癌防治 ”“儿童眼保健 ”4 个项目。竞赛内容包括相关政策规范、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具体内容参考《全国卫生健康系统职业技能竞赛妇幼健康竞赛项目实施方案》（可从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妇幼健康司子站下载）。
四、参赛对象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中从事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新生儿救治、宫颈癌防治、儿童眼保健工作的妇幼健康专业技术人员。参赛人员具体要求如下:
（一）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爱岗敬业。
（二）具有参赛项目相应的执业（职业）资格、执业类别和执业范围，且在现机构执业1年以上(截至 2023 年 5 月 1 日)。
（三）从事妇幼健康技术服务的工作年限不少于 5 年(截至2023 年5月1日)，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精湛的专业技能。
（四）既往无医疗事故和违法违纪情况。
五、竞赛阶段与组队要求
（一）组队要求
1.市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和滨海医院各组织1支县级代表队。每支代表队包括4 名队员，分别代表“危重孕产妇救治 ”“危重新生儿救治 ”“宫颈癌防治 ”“儿童眼保健 ”4个项目。每支代表队由领队1名、参赛队员4名和联络员1名组成。领队由各单位分管领导担任。
2.海都医院、南侨医院、洪濑中心卫生院、官桥医院等甲类卫生院各组织1支乡级代表队。每支代表队包括4 名队员，分别代表“危重孕产妇救治 ”“危重新生儿救治 ”“宫颈癌防治 ”“儿童眼保健 ”4个项目。每支代表队由领队1名、参赛队员4名和联络员1名组成。领队由各单位分管领导担任。
3.码头卫生院、石井成功医院、省新卫生院、仑苍卫生院、霞美卫生院、罗东卫生院、英都中心卫生院、康美卫生院、东田卫生院等乙类卫生院各组织1支乡级代表队，每支代表队至少包括2名队员，参加 “危重孕产妇救治 ”“危重新生儿救治 ”“宫颈癌防治 ”“儿童眼保健 ”中2个以上项目。每支代表队由领队1名、参赛队员2-3名组成。领队由各单位分管领导担任。
4.溪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柳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美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丰州卫生院、洪梅卫生院、金淘卫生院、乐峰卫生院、翔云卫生院、眉山卫生院、蓬华卫生院、九都卫生院、向阳卫生院等乙类卫生院至少组织1名队员参赛，参加“危重孕产妇救治 ”“危重新生儿救治 ”“宫颈癌防治 ”“儿童眼保健 ”中1个以上项目。每支代表队由领队1名、参赛队员1-2名组成。领队由各单位分管领导担任。
（二）选拔赛：2023 年10月中旬
各单位通过选拔赛，选拔队员参加泉州市级决赛。比赛由市卫健局、市人社局、总工会、妇联组织实施，具体如下。
1.按照县、乡2个层级进行选拔，分4个竞赛项目开展，即由市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滨海医院和各基层医疗机构中选拔8名队员组成县级、乡级队伍，组成1支代表队参加泉州市级选拔赛。
2.选拔赛包括综合笔试、技能操作等2个部分（具体安排见附件3）。
（1）综合笔试。每个队员根据参加的竞赛项目，参加本项目的综合笔试。笔试时间：45分钟。
（2）操作技能。每个队员根据参加的竞赛项目，参加本项目的操作技能竞赛。操作时间：20 分钟。
六、奖项设置
（一）4 个竞赛项目的选拔赛个人成绩，分别由高到低，确定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
（二）获得本次竞赛“危重孕产妇救治”项目选拔赛个人成绩第一名的选手，可按程序向市人社局申报“南安市技术能手”。
（三）获得本次竞赛“儿童眼保健”项目选拔赛个人成绩第一名的选手，可按程序向市总工会和市委人才办申报“南安金牌工人”称号。
（四）获得本次竞赛“危重症新生儿救治”“宫颈癌防治”项目选拔赛个人成绩第一名的女选手，可按程序向市妇联申报“南安市三八红旗手”。
（五）对获二等奖、三等奖名次的参赛选手鼓励用人单位对参加本次竞赛获奖的选手在职称评聘和年度优秀考评上予以倾斜。
七、工作要求
（一）各单位按照本实施方案要求，结合实际，选拔本单位优秀人才参赛，原则上应采取从医疗卫生机构内部竞赛选拔遴选开始，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逐级选拔参加市级选拔赛队员。
（二）各单位负责参赛人员资格审查，严格按照参赛人员要求选拔参赛人员。如有弄虚作假情况，将取消参赛资格，并予以通报批评。
（三）竞赛组委会要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开展竞赛，结合实际建立回避机制。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节俭办赛、廉洁办赛。要落实公共卫生、消防、人身安全责任，确保竞赛稳妥、安全、有序开展。要充分开展竞赛活动的宣传，全过程、多角度展现竞赛亮点，及时将竞赛情况以简报形式上报至泉州市竞赛组委会，营造良好竞赛氛围。
（四）联系人及电话：陈碧凤（南安市妇幼保健院），15860528868。

附件：1.市妇幼健康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组成人员
2.市妇幼健康职业技能竞赛监督委员会组成人员
3.市妇幼健康职业技能竞赛选拔赛具体安排
















附件 1

市妇幼健康职业技能竞赛
组织委员会组成人员

主 任： 陈青山  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陈光明  市人社局二级主任科员       
        刘甲暖  市总工会副主席
杨昭珍  市妇联副主席
陈俊义  市妇幼保健院书记
成 员： 蔡鸿钧  市人社局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科负责人
尤  强  市总工会劳动和经济权益保障部部长
李华强  市妇儿工委办
卢婷婷  市妇联宣传与家庭儿童部部长
洪振东  市卫健局医政医管科负责人
卢康胜  市卫健局基层妇幼科负责人
庄  铭  市卫健局宣教科负责人
王华新  市卫健局人事科负责人
李义水  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
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市卫健委基层妇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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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妇幼健康职业技能竞赛
监督委员会组成人员

主  任：尤祖思  市纪委驻卫健局纪检组长
成  员：陈守凉  市纪委驻卫健局纪检组
李锦程  市人社局人资科职员
黄婧阳  市总工会劳动和经济权益保障部
卢婷婷  市妇联宣传与家庭儿童部部长     
吴云辉  市妇幼保健院副书记
负责监督选拔赛阶段的保密工作；负责对相关单位及工作人员在此次选拔赛阶段履行职责和执行比赛规程情况进行监督；负责对选拔赛结果的复核，并对选拔赛过程出现争议进行仲裁；负责受理本次选拔赛阶段的投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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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全市妇幼健康职业技能竞赛选拔赛具体安排
	竞赛内容
	参赛人员
	竞赛时间
	个人成绩
分值比例

	综合笔试
	所有参赛队员
	45 分钟
	70%

	操作技能
	所有参赛队员
	20 分钟/人
	30%

	合计
	1 天
	100%


备注：选拔赛时间约在10月10日-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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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市卫生健康局                             2023年9月28日印发

